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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的 

一、 

為強化本市企業雇主對於進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意願，提升職場之友善工作環境及增進中高齡及高齡勞工福

祉，透過辦理評選獎勵及表揚活動，表彰本市企業雇主長期進用中高齡及高齡勞工並協助穩定就業，以表達

市府對本市企業雇主的肯定與感謝。 

貳、 報名資格 

一、 

1. 本活動參選資格為 113 年 1 月 1 日以前依法登記於臺中市轄內之事業單位，或依法登記於臺中市外但 113 年

1 月 1 日以前於臺中市轄內設有分支機構之事業單位(均不包含政黨及政治團體)，總員工人數應有 5 人以

上，其中至少有 1人為中高齡者或高齡者(年滿 4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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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證對象以申請單位為限。如以臺中分公司申請，則以臺中分公司的員工做為評核母體，認證效力僅及於臺

中分公司，不擴及總公司或其他分支機構。  

3. 僱用之中高齡及高齡者(45 歲以上)人數達總員工人數 10％，以受理報名起始月份之前月份之投保勞工保險

(含職災保險)人數為計算基準。  

二、 

本活動自 115 年 3月 12 日起受理報名，依報名起始月份之前月份(即 115 年 2 月)勞工保險(含職災保險)被

保險人名冊(總員工人數)計算，中高齡員工比例需達總員工人數之 10%。 

三、 

移工、部分工時員工均屬企業應強制投保勞保/職災保險的對象，應列入 115 年 2 月份之勞工保險(含職災保

險)被保險人名冊(總員工人數)進行核算。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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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若教育訓練係由總公司統籌辦理，且受評據點之員工確實參與，則屬有效佐證。 

五、 

可以，申請單位應就其本身營運資料提出申請，但應注意同一企業轄下之分公司、分支機構報名參加之申請

單位不得超過 3 家。 

六、 

請參考第貳項第一點說明。 

七、 

不符合參選資格，本認證目的為表彰本市長期進用中高齡及提供友善中高齡職場之企業，故參選單位須為依

法登記於臺中市轄內之事業單位(包括分支機構)，且於 113 年 1 月 1 日以前至今皆登記於本市。 

參、 評選認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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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共融力：企業是否能透過制度設計與工作環境規劃，促進不同年齡層員工之互信合作與世代協作。 

2. 行動力：著重於企業在招募、任用、支持措施等階段，是否能主動開放多元管道，促進中高齡及高齡員工順

利進入並適應職場。 

3. 續航力：企業是否能依中高齡及高齡員工的身心特性，調整工作流程、職務內容與工作環境，並透過職務再

設計與科技賦能，促進穩定就業。 

4. 陪伴力：企業是否能提供支持性制度，協助中高齡及高齡員工在工作、家庭與健康間取得平衡，並建立合理

的發展、獎勵與留任機制。 

5. 創新力：鼓勵企業發展具前瞻性或差異化之友善中高齡措施，並透過外部肯定或獲獎事蹟，展現其在推動友

善職場上的標竿角色。 

二、 



5 

 

符合，此舉屬於「青銀共融」之具體實踐範疇，申請時請於執行成果中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即可。 

三、 

未涉及年齡歧視、就業歧視之規定，本指標中依年齡特性建立的分工制度概念，係指青年與中高齡員工一同

建立工作團隊並互相學習、協助合作的職場交流模式，並非對特定年齡員工有任何限制。 

四、 

符合，透過辦理 3C、AI 等數位工具應用之訓練，提供職場導師工作指導及定期職能培育，協助中高齡員工

縮短數位適應期並克服技能落差。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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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事業單位透過規劃多元的在職訓練或外訓課程，能有效提升中高齡員工之專業技能與職場適應力，協

助其進行職涯銜接或退休後再就業之準備。 

肆、 報名方式 

一、 

可透過電子郵件、親送或掛號郵寄方式(3擇一)向受理單位提送報名資料，相關表件可至活動網站下載。 

收件受理單位：全國勞工大聯盟總會(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認證 工作小組) 

電話：(04)2243-4450/0966-438450(霍小姐/陳先生) 

電子郵件：2020nflu@gmail.com    

收件地址：406021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二段 354 號 3樓 

二、 

可以，本計畫係鼓勵企業展現長期推動友善職場之成果，事業單位 113 年以前之相關優良事蹟或具體作為，

mailto:2020nfl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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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一併檢附作為評選之參考。 

三、 

認證效期為 2 年，參考其他縣市政府經驗，認證效期 2至 3 年者效期採取追溯至當年度 1 月 1 日起算，可避

免因歷次表揚期間不一致而產生空窗期問題。本次之獲證單位，認證效期為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歡迎事業單位每屆皆能踴躍申請認證，成為長期友善中高齡企業職場典範。 

四、 

逾期送達之申請資料或未於通知期限內完成補正者，視同放棄評核資格。 

五、 

尚無撰寫頁數限制，鼓勵企業詳實多元呈現各項辦理措施與具體成效，爭取佳績。 

伍、 撤銷、廢止參選或獲獎資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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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報偽造、變造、不實或失效資料。 

2. 事業單位雇主曾因違反相關勞動法規受判刑確定者。 

3. 曾因違反相關勞動法令等經處罰鍰達 3 次以上或被處最高罰鍰處分者。 

4. 曾欠繳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保費、高薪低報，致違反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全民健康保險法規，經處罰鍰達 3次以上或被處最高罰鍰處分者。 

5. 曾發生屬於「處理重大勞資爭議事件實施要點」範圍之「重大勞資爭議」事件者。 

6. 曾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受主管機關處部分或全部停工處分者。 

7. 曾發生死亡、3人以上之罹災人數、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等職業災害者。 

8. 違反其他相關法規，經主辦單位判定屬重大違規者。 

二、 

自 113 年 1 月 1日起至審查期間及認證有效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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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其他 

一、 

本活動由臺中市就業服務處主辦，故不需繳交任何費用。 


